
主題精選：肯定說 📝 未讀

共收錄 2 篇文章。

1. 公同共有人行使優先購買權是否需經全體同意：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1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

案第15號

發布日期: 2023-03-28

內文

案例：法院拍賣甲之土地應有部分三分之一，拍定後依法對他共有人為優先承買權利行使之通

知。其中有共有人乙行使優先承買權，然乙與丙、丁為公同共有關係。法院通知乙補正得丙、

丁同意或代全體公同共有人行使優先承買權之委任書。然乙表示其欲單獨行使優先承買權。試

問：法院應否准許？

• (一) 過往通說

民法第828條第3項：「公同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之權利行使，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得公同共

有人全體之同意。」其中，所謂「其他之權利行使」包含甚廣，除處分行為（例如拋棄時效利

益）以外，舉凡公同共有物之使用、收益、變更、保存、改良與管理行為、本於所有權對第三

人之請求、清算帳目、行使優先承買權、代為意思表示、代受意思表示或通知、或係審判上、

審判外之行使均包括在內。

依實務見解大多認為，公同共有物之其他權利（優先承買權）行使，除法律或契約另有規定

外，須經全體公同共有人之同意，始得為之 (參照最高法院69年度臺上字第1252號、87年度臺

上字第174號等判決及謝在全著，民法物權論中冊，修訂二版，第19至20頁)。

• (二)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1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15號

然而，在111年法律座談會的最後投票結果，卻改變了以往的看法。針對上述案例採肯定說。

（即肯定公同共有人一得單獨行使優先購買權）

1. 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

優先承購，此項優先承買權依同條第5項規定於公同共有準用之，公同共有人之一仍具共

有人身分自得單獨以其名義行使優先承買權。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6%B0%91%E6%B3%95%E7%AC%AC828%E6%A2%9D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9F%E5%9C%B0%E6%B3%95%E7%AC%AC34%E6%A2%9D


2. 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共有人有優先承買權，其目的在消滅、簡化共有關係，如肯認公同

共有人得單獨以其名義行使優先承買權符合法規範之目的。且各公同共有人不一定全體意

志一致，也非每人均有優先承買之經濟能力，若採乙說可能肇致公同共有人之優先承買權

之立法目的無法實現。

3. 依司法院76年2月20日（76）廳民二字第1884號函研究意見認公同共有人之優先承買權，

係基於其為乙之分別共有人而當然發生，應可排除民法第828條規定之適用。亦即公同共

有人之一得單獨行使優先承買權，不必經其他公同共有人同意，逕自為優先承購權之主

張。

審查意見：採肯定說，理由如下：

1. 土地法第34條之1立法意旨係在於兼顧共有人之權益範圍內，排除民法第819條第2項、第

828條第3項規定之適用，以便利不動產所有權之交易，解決共有不動產之糾紛，促進共有

物之有效利用，增進公共利益。不動產應有部分如屬公同共有者，其讓與得依土地法第34

條之1第5項準用第1項規定（司法院釋字第562號解釋）。又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5項準用

第4項規定，他公同共有人於公同共有人出賣公同共有土地潛在之應有部分時，對於該公

同共有人亦有請求以同樣條件訂立買賣契約之權（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 1673號裁定

意旨參照）。公同共有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5項準用第1項至第4項規定處分公同共有物

或其潛在應有部分，為民法第828條第3項之除外規定，應排除「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

意」之適用。至於他公同共有人行使優先承買權，乃為達簡化共有關係之目的，賦予個別

公同共有人優先承買權，其權利行使與公同關係之人法結合關係維持無關，行使權利之結

果歸於行使之人，無使其利弊歸於公同共有人全體公同共有之限制及必要。倘該權利之行

使須經公同共有人全體同意，有致令優先承買權難以行使之虞，不符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

項規定之立法本旨。是應認此項權利之行使，非屬民法第828條第3項所定公同共有物之處

分及其他之權利行使，無該條項「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之適用。此在分別共有人

出賣應有部分，他共有人因公同共有他應有部分而得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5項準用第4項

規定行使優先承買權時，亦應為相同之解釋。

2. 本題甲所有土地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經強制執行拍定，由執行法院通知他共有人行使優先承

買權，其中乙、丙、丁因公同共有該土地他應有部分而受通知，其優先承買權利之行使因

非屬民法第828條第3項所定公同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之權利行使，不受該條項「應得公同

共有人全體之同意」規定拘束。乙表示欲單獨行使優先承買權，執行法院不得因其未得

丙、丁之同意而予以否准。

研討結果：照修正後之審查意見通過（即同意肯定說）。

因此，目前按照最新的高等法院座談會研討結果，其認為公同共有人行使優先購買權不需其他

公同共有人全體同意，而得單獨行之。然而，法律研討會並無拘束力，僅供後續各法官判決參

考，後續仍須觀察判決走向。

參考資料:

1. 持分地主竟無優先購買權？專家點出關鍵在此-地產天下-自由電子報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9F%E5%9C%B0%E6%B3%95%E7%AC%AC34%E6%A2%9D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6%B0%91%E6%B3%95%E7%AC%AC828%E6%A2%9D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9F%E5%9C%B0%E6%B3%95%E7%AC%AC34%E6%A2%9D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6%B0%91%E6%B3%95%E7%AC%AC819%E6%A2%9D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9F%E5%9C%B0%E6%B3%95%E7%AC%AC34%E6%A2%9D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9F%E5%9C%B0%E6%B3%95%E7%AC%AC34%E6%A2%9D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9F%E5%9C%B0%E6%B3%95%E7%AC%AC34%E6%A2%9D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9F%E5%9C%B0%E6%B3%95%E7%AC%AC34%E6%A2%9D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6%B0%91%E6%B3%95%E7%AC%AC828%E6%A2%9D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9F%E5%9C%B0%E6%B3%95%E7%AC%AC34%E6%A2%9D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6%B0%91%E6%B3%95%E7%AC%AC828%E6%A2%9D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9F%E5%9C%B0%E6%B3%95%E7%AC%AC34%E6%A2%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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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內政部93年11月30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30016195號函，案經函准法務部93年11月16日法律

決字第0930044292號函。

3.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1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

提案第15號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2. 測量錯誤得否請求依登記錯誤之損害賠償

發布日期: 2021-11-11

內文

各位同學好

今日專欄談有關「如地籍測量錯誤導致登記錯誤而發生損害，得否向地政機關請求依土地法第

68條之損害賠償？」

根據土地法第68條規定，因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受損害，由該地政機關負損害賠償責

任。但該地政機關證明其原因應歸責於受害人時，不在此限。顯示登記有問題得以依法向地政

機關請求損害賠償，惟倘若登記錯誤是來自於面積測量錯誤造成，是否仍得以依法請求賠償

呢？

可分為肯定說與否定說：

1. 肯定說

2. 土地法第68條所謂登記錯誤雖依土地登記規則第13條定義為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

所載之內容不符，但該規定應屬例示規定，尚包括其他原因而發生登記錯誤者，亦即包含

測量錯誤。

3. 地籍測量與土地登記具連結關係，依土地法第38條第一項，可知須先辦理地籍測量方得辦

理土地登記，故地籍測量屬土地登記之必要前置行為，以致不論哪個環節出錯，對於最後

所造成損害結果並無不同。

4. 由土地法第68條所規範土地登記之損害賠償之目的而言，旨在保護土地權利人，確保土地

登記之絕對效力，故土地登記精準與否，將影響人民權益甚鉅，不應做狹義解釋。

5. 地籍測量與土地登記皆為國家公權力壟斷，人民並無參與空間。在誤差範圍外之損害，當

然應由國家賠償。尤其面積減少是事實，人民信賴登記而受有損害亦是事實，該不利益不

應由民眾承擔。

6. 如地籍測量錯誤不屬土地法第68條之損害賠償範圍，則將導致民眾不信任測量結果，以致

每次交易都須辦理重測，將導致交易成本上升，對於土地登記目的係為確保交易安全之目

的有違。

7. 否定說

8. 就文義而言，依土地土地登記規則第13條對於登記錯誤之定義，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

文件所載之內容並無不符，故無法適用土地法第68條，向地政機關請求損害賠償，頂多僅

能依國家賠償法申請損害賠償。(但地籍測量並無不法，亦無過失，人民可能無從依國賠

法第2條請求)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9F%E5%9C%B0%E6%B3%95%E7%AC%AC68%E6%A2%9D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9F%E5%9C%B0%E6%B3%95%E7%AC%AC68%E6%A2%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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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地籍測量與土地登記分別依土地登記規則及地籍測量實施規則辦理，係屬先後程序，為各

自獨立之行政行為，且依據法規各有不同。

10. 地籍重測重在查明土地四至界址，只要無誤，即是正確測量，面積(即標示)變更，不涉及

權利變動。

11. 根據土地法第68條，地政機關負無過失責任，對地政機關負擔大，且要求地政人員對測量

人員所提供資料錯誤負責，似有過苛之嫌。

12. 大法官釋字第374號，地籍圖重測，純為地政機關基於職權提供土地測量技術上之服務，

將人民原有土地所有權範圍，利用地籍調查及測量等方法，將其完整正確反映於地籍圖，

初無增減人民私權之效力。因此，民眾並無因地籍測量錯誤而受有損害。(然而，土地價

值如區分為使用價值及交換價值，則面積錯誤將直接影響交換價值，即直接導致售價降低

而受有損害)

3. 綜合兩說，以土地法第68條之立法意旨而言，地

籍測量與土地登記係屬連續的行政行為，為確保交

易安全及保障民眾權益，加上確實因測量錯誤而受

有損害，認為宜採肯定說，可向地政機關申請損害

賠償。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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